
“两位同志，请停一下。”今年11
月2日上午10点，辽宁省沈阳市沈河
区街头，王雨田警官拦下了两辆并排
骑行在机动车道上的“小电驴”。骑
车的两名女士不仅没有按道通行，还
有说有笑，十分危险。

“不能占道骑行，更不能边骑边
聊天，否则很容易出事故。”王警官一
边告诫一边对她们处以罚款。

“这次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以后
骑车一定会谨记遵守交规。”两位女
士说。

电动自行车“霸占”机动车道行
驶，或是随意变道等“任性”行为，让
不少机动车驾驶人猝不及防。有人
认为骑车占用机动车道没什么大不
了，但这些被忽视的“小问题”，往往

容易酿成大祸。
今年以来，沈阳共查处电动自行

车占用机动车道行为2.1万余件，逆行
5500余件——这些数字背后，都是潜
在的事故。

福建福州永泰公安曝光占道、逆
行、不按道行驶等违法行为；广东广
州公安聚焦闯红灯、闯桥隧等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设置多个执勤点与巡控
岗；山东菏泽公安在学校、商超等区
域周边道路加大查纠力度……今年
以来，全国多地开展非机动车不文明
行为治理，守护车轮上的安全。

马路不是聊天室，更不是自家
“客厅”。当每一位骑行者都能遵守
规则，城市道路才能真正成为安全的
通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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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6个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典
型案例，其中就有一起“开
门杀”事故。人民法院认定
驾驶人和乘车人同属机动
车一方，乘客开车门造成他
人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
任，保险公司应予赔偿，超
出保险赔付部分由侵权的
责任人承担。

记者近期采访的一起
案例颇具代表性：在杭州市
区一家综合医院周边繁忙
的道路上，网约车驾驶员
平某某在不能停车的地方
图方便踩下刹车；看病心
急的乘客刘先生在没有观
察车辆周边环境的情况下
打开车门；在非机动车道上
正常行驶的沈女士躲避不
及，狠狠撞上了打开车门的
边缘……

事故发生后，沈女士多
次向侵权方要求赔偿医疗
费、误工费、护理费、车辆维
修费等，但保险公司对赔偿

金额有异议且不愿意承担
乘客的赔偿部分。

沈女士无奈只得向杭
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2025年6月，萧山区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某
保险公司赔偿沈女士各项
损失29613.30元。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
院法官陶勇说，相当一部分

“开门杀”事故发生在“网约
车”等营运车辆上。这类案
件引发的纠纷，受害人常因
责任主体认定分歧而陷入

“理赔困境”。
“这起案件的判决中，

我们将驾驶人与乘客视为
机动车运行整体的一部分，
在此基础上认为交强险和
商业三者险均需要在保险
责任范围内对乘客的‘开
门杀’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在保险责任范围内确保了
受害人可以从保险公司处
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陶
勇说。

路遇“开门杀”
法律撑起“保护伞”

推开机动车的车门，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动作，
却可能成为马路“杀手”。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相
关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拟明确对“开门杀”事故的责
任认定和保险赔偿规则。

聚焦“开门杀”背后的责任划分、理赔难点，记者深
入梳理多地交通安全案例，告诉你怎样避开“开门杀”，
用法律撑起“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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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
车，被骑行者
亲切地称为

“小电驴”，近
年来凭借轻便
灵活的特点，
成为不少人的
出行首选。然
而，闯红灯、骑
车拍照、人行
横道骑行等
违法、违规、
不文明骑行，
也时常带来
安全隐患。

记者近日
梳理多地交
通安全案例，
聚 焦“ 小 电
驴”违规行驶
常见的几类
情形，采访执
法司法人员，
以案说法，筑
牢出行安全
防线。

一些电动自行车骑行者无视交
通信号灯，“横冲直撞”与机动车发生
交通事故。这种情况下谁来担责？

今年初，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某
路口，杨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闯红灯
抢过路口时，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机动
车相撞，导致自己受伤，电动自行车
和机动车不同程度受损。

随后，湖州市公安局织里分局交
巡警大队认定，杨某某承担本次事故
的全部责任，机动车驾驶员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机动车车主洑先生
修车花了6367元。当洑先生拿着维
修费用凭据和事故认定书找到杨某
某时，杨某某却不认可事故认定结
果，一口咬定自己是“弱势”一方，不
愿赔付维修费用。

经多次催讨无果，洑先生向吴兴
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经审理后认
为，交警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认定
结论并无不当，判决杨某某严格依据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承担责任。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未设置
非机动车信号灯和人行横道信号灯
的路口，非机动车和行人应当按照机
动车信号灯的指示通行。”湖州市吴
兴区人民法院常溪人民法庭副庭长
蔡蓉说。

这个案件的裁判结果，摒弃“谁弱
谁有理”的惯性思维，清晰体现了“谁
违法、谁担责”原则，有利于引导电动
自行车驾驶人强化规则意识与风险意
识，对构建权责清晰、安全文明的道路
交通治理格局具有参考意义。

“您好，车停一下，测个酒。”今年
11月12日晚，北京市朝阳区驹子房路
辅路上，相继有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被
交警拦下“吹酒”。

有人可能会问，骑电动车为什么
也要被查酒驾？不如先来看一件触
目惊心的真实案例——

就在今年11月，北京市北五环
外环辅路上清桥东侧，一男子驾
驶电动自行车撞上马路牙子倒地，
后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经抽血
检测，该男子血液内酒精含量达到
269mg/100ml。

“电动自行车需要一定的平衡技
巧来操控，而且车辆对骑行人几乎没
有保护。饮酒后，人的平衡感会失
调，增加了操作失误、自行摔倒或撞
上固定物的风险。”北京市公安交管
局朝阳交通支队安全监督管理中队
中队长王泽地介绍。

近期，北京交警加强针对非机动
车酒驾的路面执法工作，“不定时、不

定点”持续开展夜查整治行动。11月
15日，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朝阳交通支
队查获了3名酒后驾驶非机动车的驾
驶员，对于血液酒精含量超过20mg/
100ml，未达到80mg/100ml的驾驶
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据北京市交管部门统计，近年来
非机动车事故亡人率呈现上升势头，
占亡人事故总量的比例已超过三分
之一。

“很多电动自行车骑行者都没有
购买保险，事故发生后的财产损害赔
偿、人身损伤治疗均没有保障。”王泽
地说，请广大驾驶者遵守交通法规，
文明骑行，平安出行每一步。

“小电驴”驮着无数家庭的幸福，
加强管理是对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
负责任之举。超速、逆行、闯红灯……
狂飙的“小电驴”，可能成为马路“杀
手”。便利出行，必须建立在遵守规
则的前提下。切不可因其“小”，就忘
记安全责任之“大”。 据新华社

边骑边聊“并排走”机动车道“驶”不得

该担责就担责 摒弃“谁弱谁有理”惯性思维

漫画据新华社客户端

受访法律界人士认为，
司法解释为“开门杀”受害
者撑起了法律“保护伞”，但
根治仍需从提升预防意识，
养成安全乘车习惯入手。

周建伟说，贸然开门
害人害己，可能对路人、骑
车人造成生命财产损害；
肇事者除了需要承担民事
赔偿外，在一些造成严重后
果的案件中，甚至可能涉
嫌构成交通肇事罪等被追

究刑事责任。
近期交通安全日宣传

活动中，全国多地交警部门
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养成良好
驾乘习惯，避免“开门杀”。
例如，推广“荷式开门法”，
即要求驾驶员及乘客在下
车时利用离车门较远的一只
手开车门，带动身体微微转
动，观察车身后方的情况，确
定无异常后再开门，从而减
少视觉盲区。 据新华社

骑车人撞车门倒地后
遭遇二次事故、开车门的
乘车者因下车太快也被撞
倒……“开门杀”之所以可
怕，就在于事发突然、后果
不可控，且因果链条复杂。
涉事多方往往就责任划分、
赔偿给付等问题，陷入旷日
持久的争端。

在综合此前判例等基
础上，最高人民法院于11
月9日公布关于审理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征
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

就“开门杀”等问题，受
访法律界人士认为，该征求
意见稿从此前大量判例中
寻找到的“最优解”，有助于
统一此类纠纷裁判尺度，推

动实现同案同判。
北京安理（杭州）律师

事务所执委会委员、一级律
师周建伟说，征求意见稿的
规定优化了责任分配，既发
挥了保险应有的社会功能，
也遵循侵权行为过错责任
的归责原则，平衡各方利
益。通过驾驶人和乘客同
属机动车一方的认定，得以
先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赔
偿受害人，也由驾驶人和乘
车人根据过错情形承担补
充赔偿责任。

“此外，保险人承担赔
偿责任后也可向对造成损
害有重大过失的乘车人追
偿，平衡了保险公司和机动
车一方、受害人之间的利
益，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周建伟说。

“开车门”潜藏大风险

司法解释拟明确纠纷处置

提高安全意识 防范“开门杀”

酒后骑行不可取 莫把生命当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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